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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度教職員工教育訓練計畫1.pdf 

主旨：檢送本校113年教職員工教育訓練計畫乙份，請本校同仁
踴躍參與研習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7條規定及本校教職員工教育

訓練辦法辦理。
二、本校公務人員113年度訓練研習時數須符合行政院規定：

「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20小時，其中數位學習
不得低於10小時，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10小
時。」之標準，惟為配合教育部人事處規定之年度成長目
標，本(113)年度本校每人最低學習總時數為20小時。

三、另依據本校約用人員考核要點第7點第1項第9款規定，約
用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未達20小時者(須含校內時數5小
時)，考核成績不得考列80分以上。

四、數位學習部分每年不得低於10小時，本校教職員工教育訓
練計畫第二項規定之強制性數位學習課程，當前政府重大
政策1 小時、環境教育4 小時、民主治理價值課程6 小
時：A、性別主流（1 小時）。B、廉政與服務倫理、人權
教育、行政中立、多元族群文化、公民參與等（5小
時），上開課程以實體、數位或混成課程方式完成者均計
列，請務必於期限內完成學習。

五、公務人員至每年9月15日前，約用人員至每年5月底前，學
習時數統計如未達標準者，列為年終考績辦理參據。

六、有關113年度教職員工教育訓練各場次辦理時間，人事室
將依課程講座時間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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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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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校各一二級單位
副本：
抄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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